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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优秀投行评选方案

一

、

评选活动主办方

：

主办

：

证券时报 联合主办

：

新财富杂志

官方网站

：

证券时报网

www.stcn.com

协办

：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

特约数据支持商

：

Wind

资讯

特约门户支持网站

：

搜狐证券

、

腾讯财经

特约财经门户支持网站

：

金融界

特别鸣谢

：

四川郎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

活动联系人

：

杨冬 邱晨

0755-83501741

83517810

二

、

评选对象

：

中国区从事投行业务的本土

、

合资投行机

构及个人

三

、

评选原则

：

本次评选活动全程将严格遵循

“

公平

、

公

正

、

公开

”

的原则

，

评选结果依据严密的投票

体系产生

，

以保证评选结果的权威性和公正

性

。

四

、

评选程序

：

评选活动自

3

月正式启动

，

4

月揭晓并颁

奖

，

共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

：

团体奖及项目奖将参照

Wind

资讯专业数据

，

以及投行各项承销融资额硬性

数据库

，

由公司自荐和专家提名形式产生候选

名单

；

个人奖候选名单由参评投行自行推荐产

生

（

被监管层处罚的机构或保荐人所在机构

、

个人均不能参与此次评选

）。

第二阶段

：

统计相关硬性专业评价指标

（

券商类含融资额

、

项目数

、

过会率

、

单个项

目融资额

、

单个保荐人融资额等

，

银行类含承

销数量

、

募集资金等

）

权重

；

券商类专家评审

团由保荐机构

、

询价机构

、

会计师事务所

、

上

市公司组成

，

银行类专家评审团由银行间市场

交易商协会会员

、

保荐机构

、

项目公司组成

，

就候选名单进行投票

。

第三阶段

：

根据专业评价指标以及专家评

审团投票结果统计出获奖名单并公布

。

4

月举

行投行创造价值高峰论坛暨

2012

中国区优秀

投行评选活动颁奖典礼

。

五

、

奖项设置

：

券商类

（

一

）

股权市场

1．

综合奖项

2011

年度最佳投行

2011

年度最佳投资银行家

2011

年度最具成长性投行

2011

年度最佳风控投行

2．

单项奖项

2011

年度最具区域影响力投行

2011

年度最佳主板

（

中小板

）

投行

2011

年度最佳创业板投行

2011

年度最佳再融资投行

2011

年度优秀券商直投公司

2011

年度最佳销售投行

2011

年度最佳场外交易市场投行

2011

年度最佳并购重组投行

3．

项目奖项

2011

年度最佳

IPO

项目

2011

年度最佳并购重组项目

2011

年度最佳再融资项目

2011

年度最具创新项目

*

评选范围

：

2011

年

1

月

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间在中国境内从事

IPO

项目

（

上市

为准

）、

再融资

、

债券承销

、

并购

、

财务顾问

等业务的投资银行以及在

2011

年完成的投行

项目

。

4．

个人奖项

A. 2011

年度最佳

IPO

项目保荐代表人

B. 2011

年度最佳再融资项目保荐代表人

C. 2011

年度最佳并购重组项目主办人

*

评选范围

：

A

和

B

两个奖项参评对象须

具备注册保荐代表人资格

，

且不存在受到监管

部门处罚的记录

；

C

奖项同样要求主办人不存

在监管部门处罚的记录

。

*

机构推选方式

：

各保荐机构中每

10

人

具备推选

1

名最佳保荐代表人资格

。

如保荐人

数共

40

人

，

则可推选

4

位

。

每家机构推选人

数上限为

5

名

。

并购主办人则不受此限

。

5．

其他中介机构奖项

2011

年度最佳

IPO

会计师事务所

2011

年度最佳

IPO

律师事务所

2011

年度最佳

IPO

财经公关公司

2011

年度最佳第三方数据服务商

6．

香港地区奖项

2011

年度香港最佳中资投行

2011

年度香港最佳外资投行

（

二

）

债券市场

2011

年度最佳企业债承销团队

2011

年度最佳公司债承销团队

2011

年度最具成长性债券承销团队

2011

年度最佳债券承销项目

2011

年度最佳债券项目主办人

参评对象

：

2011

年

1

月

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间在中国境内从事债券承销

、

资产证

券化等业务的商业银行

、

在

2011

年完成的相

关项目以及相应主办人

。

银行类

1.

团队奖项

：

2011

年度最佳银行投行

2011

年度最具竞争力银行投行

2011

年度最具创新银行投行

2011

年度最具成长性银行投行

2.

单项业务奖项

：

2011

年度最佳债券承销银行

2011

年度最佳财务顾问银行

2011

年度最佳银团融资银行

2011

年度最佳跨境融资银行

3.

项目奖项

：

2011

年度最佳中期票据项目

2011

年度最佳短期融资券项目

2011

年度最佳中小企业集合票据项目

2011

年度最佳私募债券项目

2011

年度最佳并购重组融资项目

2011

年度最佳银团融资项目

参评对象

：

2011

年

1

月

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间在中国境内从事债券承销

、

资产证

券化等业务的商业银行以及在

2011

年完成的

相关项目

。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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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步森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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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增资贵阳步森服饰有限公司的议案

》，

同意公司通过向贵阳步森服饰有限公司增资

的方式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币

5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2,100

万元

。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根据有关法律

、

法规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的规定

，

公司全资子公司贵阳步森服饰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贵阳步森

"

）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

以下简称

"

中国建设

银行诸暨支行

"

）

及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一创摩根

"

）

签订

《

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协议三方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

一

、

贵阳步森已在中国建设银行诸暨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33001656359053009397

，

截至

2012

年

3

月

14

日

，

专户余额为 壹仟陆佰万元

。

该

专户仅用于贵阳步森服饰有限公司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二

、

贵阳步森和中国建设银行诸暨支行应当共同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

支

付结算办法

》、《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三

、

一创摩根作为公司的保荐人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贵阳步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一创摩根承诺按照

《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以及公司制订的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对贵阳步森募集资金管理

事项履行保荐职责

，

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

一创摩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

贵阳步森和中国建设银

行诸暨支行应当配合一创摩根的调查与查询

。

一创摩根每季度对贵阳步森现场调查时应

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

四

、

贵阳步森授权一创摩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王伟刚

、

段晓东 可以随时到中

国建设银行诸暨支行查询

、

复印贵阳步森专户的资料

；

中国建设银行诸暨支行应当及时

、

准确

、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

保荐代表人向中国建设银行诸暨支行查询贵阳步森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

；

一创摩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中国建设银行诸暨支行查询贵阳步森专

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

五

、

中国建设银行诸暨支行按月

（

每月

10

日前

，

[

遇节假日顺延

]

）

向贵阳步森出具真

实

、

准确

、

完整的专户对账单

，

并抄送给一创摩根

。

六

、

贵阳步森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或达到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5%

的

，

贵阳步森

[

及中国建设银行诸暨支行

]

应当

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一创摩根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

七

、

一创摩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

一创摩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

，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中国建设银行诸暨支行

，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

向贵阳步森

、

中国建设银行诸暨支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

更换保荐代

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

八

、

中国建设银行诸暨支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贵阳步森或一创摩根出具对账单或向

一创摩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

以及存在未配合一创摩根调查专户情形的

，

贵阳步森或

者一创摩根均可以单方面终止本协议

，

贵阳步森可在终止协议后注销该募集资金专户

。

九

、

一创摩根发现贵阳步森

、

中国建设银行诸暨支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

，

应当在

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

十

、

本协议自甲

、

乙

、

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一创摩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

十一

、

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首先通过各方之间的友好协商

解决

。

如果在任何一方向另一方送达要求就前述争议进行协商解决的通知之日起

30

工作

日内未能得以解决

，

则任何一方有权将该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总

会

（

"

贸仲

"

）

进行仲裁

（

且提交争议的仲裁机构仅应为贸仲

）。

仲裁裁决应是终局的

，

对本协

议各方均有约束力

。

仲裁应根据申请仲裁时有效的贸仲仲裁规则进行

（

本协议另有约定除

外

），

且仲裁庭由三位仲裁员组成

，

提起仲裁的一方或多方应指定一位仲裁员

，

就仲裁作出

答辩的一方或多方应指定一位仲裁员

。

首席仲裁员应为在国际金融

、

证券领域经验丰富和

声望较高的专家

，

并由各方共同选定

，

若各方未在第二位仲裁员被指定之日起

20

工作日

内达成协议指定首席仲裁员

，

则由贸仲主任指定

。

在争议解决过程中

，

除争议事项外

，

本协

议各方应继续全面履行本协议

。

特此公告

!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069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

2012-09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2011]206

号文核准

，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21,674,796

股

，

发行价格

每股

36.90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799,799,972.4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3,794,

999.31

元后

，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776,004,973.09

元

。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天健正信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4

日出具的天健正信验

（

2011

）

综字第

060001

号验资

报告验证确认

。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管理

。（

详见

2011

年

3

月

15

日

《

证券时报

》、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公司

《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使用监

管协议的公告

》）

2011

年

8

月

17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及

2011

年

9

月

7

日召开的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分别审议通过了

公司

《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

同意将獐子岛贝类加工中心项目变更为

：

1

、

建设獐子岛

（

永祥

）

贝类加工中心项目

。

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17,110.78

万元

；

2

、

与合资方合资设立

"

大连獐子岛中央冷藏物流有限公司

"

（

以下简称

"

项目公司

"

），

建设大连保税区冷藏物流项目

，

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8,875

万元

。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1

亿

元人民币

，

公司以现金形式出资

8,875

万元人民币

，

其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88.75%

。

变更项目合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5,985.78

万元

。

因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大连保税区冷藏物流项目

"

为通过控股子公司实施

，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

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

、

项目公司和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平安证券

"

）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保税区支行

（

以下简称

"

开户

银行

"

）

签署了

《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

协议四方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

（

1

）

项目公司已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保税区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

（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21201502300053016520

，

截止

2012

年

3

月

20

日

，

专户余

额为

8,875

万元

，

该专户仅用于项目公司的投资建设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

2

）

公司

、

项目公司

、

开户银行三方应当共同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

支付

结算办法

》、《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

。

（

3

）

平安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

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

、

书面问询

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

公司

、

项目公司

、

开户银行三方应当配合平安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

平安证券每季度对项目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

（

4

）

项目公司同意公司授权平安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曾年生

、

江成祺可以随时到

开户银行查询

、

复印该公司专户的资料

；

开户银行应及时

、

准确

、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

有关专户的资料

。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项目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

平安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项目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

介绍信中至少应明确具体人员身份证号等信息

。

（

5

）

开户银行按月

（

每月的

5

日之前

）

向公司

、

项目公司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平安证

券

。

开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

6

）

项目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

，

开户

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平安证券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

（

7

）

平安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

平安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

，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

，

同时按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向公司

、

项目公

司

、

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

效力

。

（

8

）

开户银行对平安证券前来查询人员所持介绍信等书面证明文件仅负形式审查义

务

。

（

9

）

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平安证券出具对账单

，

以及存在未配合平安证券调

查专户情形的

，

项目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

（

10

）

本协议自公司

、

项目公司

、

开户银行

、

平安证券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

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平安证券督导期

（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结束后失效

。

特此公告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0982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

2012-12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1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2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

本次股东大会也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

形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

会议召开时间为

：

2012

年

3

月

21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00

；

（

二

）

召开地点

：

宁夏灵武市羊绒工业园区中银大道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二楼

会议室

（

三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方式

（

四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五

）

主持人

：

董事长马生国先生

（

六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和公司

《

章程

》

的有关规

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共计

3

名

，

持有公司股份

184,444,000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3.17%

，

全部为非限售流通股东

。

兴业律师事务所刘庆国

、

阎海滨律师到会见证

。

公司部

分董事

、

监事及高管列席了会议

。

三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

，

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

1

、

审议

《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本议案同意

184,444,0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2

、

审议

《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本议案同意

184,444,0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3

、

审议

《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

本议案同意

184,444,0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4

、

审议

《

2011

年财务决算报告

》。

本议案同意

184,444,0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5

、

审议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本议案同意

184,444,0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6

、

审议

《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本议案同意

184,444,0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7

、

审议

《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报告

》。

本议案同意

184,444,0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8

、

审议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本议案同意

184,444,0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9

、

审议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本议案同意

184,444,0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10

、

审议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本议案同意

184,444,0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11

、

审议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

的议案

。

本议案同意

184,444,0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12

、

审议修订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本议案同意

184,444,0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13

、

审议

《

关于聘请

2012

年度审计机构并确定审计费用的议案

》。

本议案同意

184,444,0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兴业律师事务所刘庆国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其结

论意见为

：

本所律师认为

，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

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

、

表决结果符合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

2．

律师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鼓励长期投资，长江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易方达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方达基金公司”）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2

年

3

月

26

日（含

3

月

26

日）起对易方达基金公司旗

下部分基金通过本公司定期定额投资的申购起点金额进行

调整，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二、调整方案

自

2012

年

3

月

26

日（含

3

月

26

日）起，上述适用基金

通过本公司定期定额投资的申购起点金额调整为人民币

100

元（含

100

元）。对于

2012

年

3

月

26

日前投资者已与本

公司签约的上述适用基金定投业务仍按原签约约定执行。

三、咨询办法

1

、长江证券

长江证券所属各营业网点

客户服务电话：

95579

或

4008888999(

免长话费）

网站：

www.95579.com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18088(

免长话费）

网站：

www.efunds.com.cn

四、重要提示

基金投资有风险，请谨慎选择。

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易方达平稳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０００１

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０００２

易方达上证

５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０００３

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０００５

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

Ａ １１０００６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１１０００７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１１０００８

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０００９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００１０

易方达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００１１

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００１２

易方达科翔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００１３

易方达行业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００１５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１１００１７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１１００１８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１１００１９

易方达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００２０

易方达上证中盘

ＥＴＦ

联接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００２１

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００２２

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００２３

易方达科讯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００２９

关于调整易方达基金通过长江证券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起点金额的公告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２００２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８００１

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１１６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１１００２７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１１００２８

易方达资源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００２５

易方达创业板

ＥＴＦ

联接基金

１１００２６

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１１００３５

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１１００３６


